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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组织领导 强化法治保障

把牢普法工作方向盘，抓好谋篇布局与拧紧责任螺丝

是关键。

2021年8月27日，滁州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

会议通过《关于开展第八个五年法治宣传教育的决议》后，

滁州市委、市政府迅速启动全市“八五”普法工作，批转了

市委宣传部、市司法局《关于在全市公民中开展法治宣传

教育第八个五年规划》。将普法依法治理工作与全市中心

工作同安排、同部署、同落实。各县（市、区）按照市级规划

要求和总体部署，制定出台相应的普法规划，全市“八五”

普法工作自上而下全面展开。

2021年以来，我市先后审议通过“八五”普法规划、法

治社会建设实施方案及重要举措分工方案等多个指导性

文件，组织开展“法润乡村社区”专项行动、“惠企暖企 普

法先行”“道路交通安全”攻坚行动等多个重大活动，全市

普法与依法治理工作的整体合力得到显著增强。

与此同时，我市将“八五”普法工作落实情况纳入党委

综合考核、法治政府建设考核和文明创建考核指标，有效

压实工作责任，提升工作落实质量，市本级法治宣传教育

工作在全省法治政府建设考核中位居前列；将法治宣传教

育经费纳入市、县财政保障，并实施动态调整机制；组建

市、县“八五”普法讲师团，进一步扩大以法官、检察官、公

安、行政执法人员、律师、法律明白人为主体的普法志愿者

队伍，2021年以来，累计开展普法宣讲活动1300余场次，

普法志愿者参与普法宣传活动15万余人次。

聚焦重点内容 营造法治氛围

近年来，我市抓住“关键少数”，引领“绝大多数”，全面

提升公民法治素养迈上新台阶。

抓紧“关键少数”学法。严格落实党委（党组）理论学

习中心组学法、政府常务会议学法、党组（党委）书记带头

讲法治课、领导干部年度专题述法、干部任职前法律知识

考试等制度，将习近平法治思想纳入各级党组（党委）理论

学习中心组重点学习内容，纳入各级组织部门专题培训计

划，纳入市、县委党校（行政学院）和安徽小岗干部学院重

点课程，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宣传贯彻不断走深走

实，促使各级领导干部自觉运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解决

实际问题。

引领“绝大多数”学法。深入开展“12·4”国家宪法日

暨“宪法宣传周”“宪法与我们的生活”主题征文、“宪法日

里话振兴”基层宣讲、“宪”在亭城等主题宣传活动，大力宣

传依宪执政、依宪治国等理念，努力增强全社会法治意

识。以“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为主题，创作征集《民法

典》法治文化作品1600余例，通过“滁州普法”微信公众号

开展《民法典》网上有奖竞答活动，依托“98.3 南谯之声”

“FM105.4滁州交通音乐广播”开设《民法典》专题广播栏

目，在《滁州日报》开设专版阐释《民法典》重点内容，将《民

法典》元素融入公园、广场、长廊、“百姓评理说事点”等群

众聚集点。不断推动《宪法》《民法典》融入居民日常生活、

融入基层治理、融入法治实践。

值得一提的是，我市坚持分层分类开展普法依法治理

活动，不断提升普法精准性、实效性。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承载着法治建设的明天。近年

来，我市着力推动青少年学法用法系统化。通过贯彻落实

《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发挥学校主阵地、课堂主渠道作

用，推进法治教育计划、教材、师资、课时“四落实”，组织开

展“开学法治教育第一课”活动1000余场次，法治主题教

育实践活动500余场次，累计组织7.6万余名学生参观法

治文化公园、场馆和民主法治示范村。协调公安机关、法

院、检察院、共青团、妇联和乡镇、社区共同开展青少年法

治教育工作，全市495所中小学均配备有法治副校长1至

2 名，配备率达到 100%，道德与法治课教师培训率达到

95%以上。

落实普法责任 推进普治融合

“八五”普法规划实施以来，我市各级各部门严格落实

“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坚

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

普法宣传教育贯穿于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严格执法和

全民守法持续提升，基层治理法治化水平明显提高。

着力提升立法质效。制定滁州市人民政府“十四五”

时期规章立法规划、市人大常委会年度立法计划和市人民

政府年度规章立法计划，有序推进地方立法。先后审议颁

布《滁州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滁州市乡村旅游促进条

例》《滁州市城市建筑垃圾管理办法》等5部地方性法规、

政府规章。坚持立改废并举，认真开展地方性法规政府规

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全面清理。加快推进区域协同立法，

与南京、上海、苏州等地签约合作，着眼立法重点方向，积

极谋划区域立法合作项目，努力提升立法水平。

有效落实普法责任。全市各级普法成员单位认真落

实普法责任制，每年度制定普法责任清单，主动向社会公

示并报备。落实年度履职报告评议制度，先后组织全市

120名（县处级、乡科级）领导干部进行现场述法，2701名

领导干部进行书面述法，对1053名市管领导干部开展“履

行法治建设职责”专项民主测评，年终述法考评率达到

100%。公安、检察、法院等司法机关在办案过程中，注重

把办案场所变成普法的第一现场，市场监管、城管执法、生

态环境、工商税务等行政执法单位把释法说理融入行政执

法工作实践，实现了执法过程中的实时普法。

不断深化依法治理。深入开展“民主法治示范村（社

区）”创建活动，2021年以来，已创建2个国家级、34个省级

“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评选375个市级“民主法治示

范村（社区）”，市级以上民主法治示范村 701 个。全市

7341名“法律明白人”完成造册建档和岗前培训，培育学

法用法示范户998户。落实企业法律顾问制度，2020以来

担任党政机关、人民团体法律顾问891家，担任企业法律

顾问2999家，担任事业单位法律顾问517家，其他单位法

律顾问1360家。

联合开展督查检查。组织立法、司法、执法、普法等相

关职能单位定期开展专项督查检查，采取现地观摩、查阅

资料、座谈交流等形式，重点督查“八五”普法重点工作任

务推进情况、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

第一责任落实情况、法治文化阵地建设情况以及围绕中心

任务开展普法宣传工作情况。

注重文化引领 打造普法品牌

群众在哪里，普法宣传工作就开展到哪里。一直以

来，我市坚持紧扣亮点特色抓品牌，着力提升普法工作影

响力号召力，坚持全方位、多角度打造普法教育品牌，用品

牌力量推动法治宣传教育有影响力、号召力。

为进一步扩大法治宣传教育覆盖面，我市不断推进

市、县、乡、村四级法治文化阵地建设，不断增强普法宣传

的影响力、渗透力和感染力。2021年，市市场监管局实景

型药品法治宣传教育基地获评第四批全国法治宣传教育

基地，我市已成功创建2个国家级法治宣传教育基地。县

级 8 个综合性法治教育场馆已建成运行，电力、烟草、禁

毒、消防、电诈等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多个普法空间陆

续亮相。天长市法治宣传教育中心入选省级法治宣传教

育阵地，明光、全椒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基地入选省级青

少年法治教育实践基地。全市24个法治宣传教育基地、

10个青少年法治教育实践基地正式命名。

此外，我市深入挖掘梳理滁州传统文化与法治元素的

契合点，坚持走融合创新的发展途径。天长市将法治宣传

融入抗大八分校红色教育基地建设；凤阳县将凤阳花鼓、

淮河大鼓与法治宣传相结合，组织编写传唱法治大鼓词、

花鼓戏；全椒县提炼《儒林外史》中的故事情节，通过“儒小

法”卡通人物形象，帮助群众理解《民法典》“人民生活百科

全书”的重要意义；南谯区发挥民间说书人作用，组织编排

7期“小伍说书”节目；琅琊区组织专家学者深入挖掘王阳

明、孙存等历史人物的法治理念及其在滁州的成功实践，

向市民展示滁州法治文化的历史溯源。

一系列强有力的举措和成效，让法治信仰日益深入人

心，法治氛围日益浓厚，法治社会的基础日益稳固。

舵正风满立潮头，不忘初心谱新篇。在“八五”普法征

程上，我市将以更大力度、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普法

融入日常生活、融入基层治理、融入法治实践，续写法治建

设更加辉煌的滁州篇章。

聚法治之力 绘幸福底色
——滁州市奋力谱写“八五”普法中期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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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者，治之端也。近年来，滁州市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紧紧围绕“八
五”普法的目标任务，不断增强普法工作的针
对性和实效性，助力法治滁州建设取得新成
效、实现新发展，创成了平安中国建设示范
市、全省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法治建设考核
进入全省第一方阵，人民群众安全感和对政法
机关满意度逐年递升，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提
供了良好的法治保障。

开展文明旅游普法宣传活动开展文明旅游普法宣传活动，，
共同共同““典典””亮亮““中国旅游日中国旅游日””

青少年普法青少年普法

琅琊区王阳明法治理念研究会

宪法宣传周，宪法宣传在身边

《《民法典民法典》》宣传月活动宣传月活动

宪法主题公园

“喜迎二十大 送法暖民企”启动仪式


